关于推荐遴选双流区名教师叶美蓉工作室学员的通知

各幼儿园：
按照《双流县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名教师（名校长）工作室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双教函〔2013〕62号）和《双流区教育局关于命名第七批名教师工作室的通知》（双教函〔2016〕27号）相关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招收双流区名教师叶美蓉工作室学员。现将招收学员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 工作室招收学员计划

	序号
	工作室类别
	工作室名称
	主研方向
	招收对象
	招收人数

	1
	区名教师工作室
	叶美蓉

工作室
	学前教育课程与教学
	幼儿园教师
	3-5人


二、工作室学员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

1.具有良好的师德修养，扎实的专业素养，较高的理论水平，突出的教育教学业绩，较强的教育科研能力和较好的发展潜质。

2．有较强烈的进取心和立志终身从教的理想，有积极钻研的精神，团结协作、务实的工作作风。

3．在教育教学一线任教3年以上，年龄不超过35岁，获得园级及以上名优教师、教坛新秀等称号。 （若在教学研究、教学业绩等方面优秀者可破格录取。）

三、申报推荐遴选程序

1．符合条件的教师自愿申请，填写《双流区名教师工作室学员申报表》，校长审查并签署推荐意见，加盖学校公章后，于2016年3月10日下午2点半遴选时报送至县研培中心，电子文档请于3月10日上午10点前发至邮箱1941510896@qq.com。联系人：高老师，电话：13666294487。

2．学员经工作室导师考核遴选后，报区名教师工作室管理办审定录取。

四、考核遴选时间

2016年3月10日14：30-17：00

五、考核遴选地点

区研培中心

六、其他事项

1．各幼儿园要高度重视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员申报、推荐、上报工作并通知学员在规定时间和地点接受考核。

2．工作室导师于2016年3月10日14：00前到区研培中心开会。

    3.工作室导师作好考核遴选学员的试题命制等相关准备工作。

附件：双流区名教师工作室学员申报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都市双流区教育研究与教师培训中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O一六年三月九日

附件：

双流区名教师工作室学员申报表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学历
	
	政治面貌
	

	毕业学校、专业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	任教

学科
	

	职  称
	
	职务
	
	荣誉称号
	

	拟申报工作室名称
	
	联系电话
	

	工作经历、工作量、教学业绩、科研水平等情况简介
	

	学校意见
	盖章

	工作室导师
意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
	管理办公室
意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
	领导小组
意  见
	


